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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发教〔2003〕109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听课工作的意见
各校区管委会，各学院，各部，直属各单位：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的基本环节，课堂教学的效果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为及时了解和解决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各学院建立了课堂教学听课制度；学校在教学检查、评估和有关评审工作中也不定期地开展了课堂教学听课工作。为促进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不断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特就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课堂听课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坚持校、院两级领导听课
校、院各级领导应经常深入本科课堂，了解教风、学风、课堂教学质量等教学基本状况，及时了解、发现和解决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其中校级领导每学期现场听课或通过“课堂教学实况信息系统”听课不少于1次；教务部、学工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2次；院、系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2次。
二、加强课程指导委员会和教学督导听课
学校各课程指导委员会（含课程指导小组）和校、院两级教学督导组均应加强对各类课程特别是年轻教师主讲课程的听课工作，及时指出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学校公共基础课程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学科基础课程指导小组成员每学期至少听课2次。
三、鼓励教师相互听课
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风格和教学艺术。学校鼓励教师间相互听课，以增进教师之间的交流，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教学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
此外，学校职能部门和学院应聘请教学水平高的教师，不定期开展教学观摩活动，为教师之间进行教学交流，深入进行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创造条件。
四、进一步规范听课工作管理
为保证听课评价的客观性，校、院领导、课程指导委员会（含课程指导小组）和教学督导组成员听课应根据课表随机进行，每次听课不少于1节课。听课应认真、客观地做好听课记录，听课记录应采用学校统一制作的本科课程听课记录表（见附件）。听课结果应通过适当的途径向授课教师反馈。听课记录应存档，其中校级领导、机关部门领导、课程指导委员会（含课程指导小组）和学校教学督导组成员听课记录统一由教务部存档，院系领导和学院督导组成员等的听课记录由各学院存档。
听课工作将作为院系教学管理工作考核的内容之一。
附件：浙江大学本科课程听课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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